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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

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

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同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134 号）指出了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

明确了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方面及内容，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

作的具体要求和举措。为此，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建设单位进行了公众

参与工作，调查形式依据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位于汨罗市古培镇双凤村二

十一组 X055 东侧，于 2009 年 4 月委托中国航空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汨

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2800 头育肥猪、存栏 120 头种猪、生产 300

头仔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取得了汨罗市环境保

护局对该项目的批复。投入生产后，建设单位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开展了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工作，并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取得了汨罗市环境保护局的验收批复

（汨环验[2016]30 号）。2020 年建设单位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将原有建筑和设

施全部拆除重建，于 2020 年 4 月委托湖南德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汨罗

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存栏 3600 头母猪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

简称“一期”），并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通过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的审批

同意（汨环评批[2020]028 号）。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为提高经济效益，

租赁汨罗市范家养殖场并在其现有基础上扩大占地，建设“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

场（二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二期”），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通过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的审批同意（汨环评批[2020]069 号）。

项目通过环保审批后，建设单位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和现场条

件，将项目一期、二期猪舍清粪工艺均由干清粪改为尿泡粪，经分析，清粪工艺

变更后项目恶臭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超 10%，同时养殖废水水质变差，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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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站、环保设施等做出对应调整后 CODcr、BOD 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

超 10%，污水去向由槽车外运至果林、农田灌溉改为采用管道输送至农田、林地、

牧草地灌溉。对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第 8 条，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

化导致第 6 条中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应当重新

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的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场建设项目（重新报

批）建设地点位于汨罗市古培镇双凤村二十一组 X055 东侧，项目一期总投资约

6000 万元，常年存栏 3600 头母猪，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配怀舍、分娩舍、后备舍、

生活用房、消毒间、配电房以及供水、供电、道路、粪污处理等相关配套设施；

二期总投资约 12000 万元，常年存栏 7200 头母猪，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配怀舍、

分娩舍、后备舍、隔离舍、生活用房、消毒间、配电房以及供水、供电、道路、

粪污处理等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一二期总存栏母猪 10800 头，年出栏仔猪

256608 头。该项目的建设可以带动当地畜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当地生猪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本公司已经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了汨罗市双旺

牲猪养殖场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具体工作过程

如下：委托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以网络公示的形式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在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以网络形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以报纸公

示形式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以张贴形式进行了张贴公示，并编制完成了汨罗市

双旺牲猪养殖场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

在环评工作进行中，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和

2021 年 12 月 10 日进行了两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021 年 11 月 29 日，建设单位在确定环评单位后 7 日内在生态环境公示网

上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第一次信息公开的同时一并公示了公众

意见表以收集附近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2021 年 12 月 10 日，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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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信息公开，采用了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报纸公开以及现场场所张贴告示三

种公开方式同步进行。

2 首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确定湖南聚星励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环评编制单位，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项目一次公示需

在签订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次公示。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在生态环

境公示网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有项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

系方式、环评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

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等，详见一次公示截图。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首次公示主要采用网络公示。

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发布网上第一次公示。

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68838

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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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它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公众未通过任何形式提出建议或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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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需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本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生态

环境公示网上发布网上征求意见稿公示，同时在报纸上进行报纸公开和在现场等

进行张贴公告，公示的主要内容有项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机

构名称和联系方式、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23 日，详见征求意见稿公

示截图。

3.2 公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生态环境公示网上发布网上征求意见稿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23 日

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71054

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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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2021 年 12 月 22 日岳阳晚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第一次报纸公示，

公示截图见图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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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2021 年 12 月 23 日岳阳晚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第二次报纸公示，

公示截图见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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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现场公示张贴区域选择在汨罗市双旺牲猪养殖有限公司一期厂区、二期厂

区、汨罗市古培镇双凤村村委会公示栏，张贴的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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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图图 3.2-4 一期厂区现场公示

图 3.2-5 项目二期厂区现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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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2-6 村委会公示栏现场公示

3.2.4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查阅场所：在网上查阅电子版报告。

查阅情况：公示期间无人查阅过本项目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暂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未提出环境

影响相关的意见或建议，不存在公众质疑性意见，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合理，符

合《办法》第十四条对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要求。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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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境影响提出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6 报报批前公开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和公众参与说明形成后，建设单位在网络

平台公开了下列信息：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全文；

2、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简本全文；

3、公开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28 日。

4、网址：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273974

截图见下图。

图 6-1 报批前网上公示截图

本次公示主要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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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其他

建设单位保存了项目网络公示信息照片、链接、网址及报纸公示的当期报纸，

存档备查。




